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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时间：每年的5月中旬 报名时间：注册监理工程师考试上

一年的12月份 建设部和人事部共同负责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

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、组织协调、资格考试和监督管理工作

。 建设部负责组织拟定考试科目，编写考试大纲、培训教材

和命题工作，统一规划和组织考前培训。 人事部负责审定考

试科目、考试大纲和试题，组织实施各项考务工作；会同建

设部对考试进行检查、监督、指导和确定考试合格标准。 监

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年的5月中旬。考场

原则上设在省会城市，如确需在其他城市设置，须经人事部

、建设部批准。 考试科目：《工程建设监理基本理论和相关

法规》、《工程建设合同管理》、《工程建设质量、投资、

进度控制》、《工程建设监理案例分析》。 对从事工程建设

监理工作并同时具备下列四项条件的报考人员，可免试《工

程建设合同管理》和《工程建设质量、投资、进度控制》两

科。 （一）1970年以前含（1970年）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

业大专以上（含大专）毕业； （二）具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评聘的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； （三）

从事工程设计或工程施工管理工作15年以上（含15年）； （

四）从事监理工作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。 报考条件: 凡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遵纪守法，具有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

大专以上（含大专）学历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

参加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。 （一）具有按照国家有关规



定评聘的工程技术或工程经济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并任

职满三年。 （二）具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的工程技术或

工程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报名方式: （一）参加考

试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所在单位推荐，持报名表到当地考试

管理机构报名。考试管理机构按规定程序和报名条件审查合

格后，发给准考证。考生凭准考证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

考试。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及其直属单位的报考人员，按属

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。 （二）坚持考培分开的原则，参与考

前培训工作的人员不得参与所有考试工作（包括命题和组织

管理）；考生自愿参加考前培训，各地、各部门不得以任何

理由强迫考生参加考前培训。 （三）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执

业资格考试，须提供下列证明文件： 1.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

考试报名表； 2.学历证明； 3.专业技术职务证书。 报名时间

一般为上一年的12月份（以当地人事考试部门公布的时间为

准）。 注册管理: 申请监理工程师注册者，必须具备下列条

件： （一）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遵纪

守法，遵守监理工程师职业道德； （二）身体健康，胜任工

程建设的现场监理工作； （三）已取得《监理工程师资格证

书》。 申请监理工程师注册，由拟聘用申请者的工程建设监

理单位统一向本地区或本部门的监理工程师注册机关提出申

请。监理工程师注册机关收到申请后，依照本办法第十五条

的规定进行审查。对符合条件的，根据全国监理工程师注册

管理机关批准的注册计划择优予以注册，颁发《监理工程师

岗位证书》，并报全国监理工程师注册管理机关备案。《监

理工程师岗位证书》式样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

定。 已经取得《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》但未经注册的人员，



不得以监理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工程建设监理业务。已经注册

的监理工程师，不得以个人名义私自承接工程建设监理业务

。 监理工程师注册机关每五年对持《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》

者复查一次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注销注册，并收回《监理工

程师岗位证书》。 监理工程师退出、调出所在的工程建设监

理单位或被解聘，须向原注册机关交回其《监理工程师岗位

证书》，核销注册。核销注册不满五年再从事监理业务的，

须由拟聘用的工程建设监理单位向本地区或本部门监理工程

师注册机关重新申请注册。 国家行政机关现职工作人员，不

得申请监理工程师注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